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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财政厅条法处编 2025 年 10 月 31 日

推进法治化建设的新探索
——《福建省平安建设条例》解读

为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福建，维护国家安全、社会安定和人

民安宁，2025 年 7 月 30 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正式表决通过了《福

建省平安建设条例》（以下简称条例），于 2025 年 9 月 1日施行。

这标志着平安福建建设迈入更高水平的法治化、规范化、系统化

新阶段。本期就《条例》的立法背景、主要内容、亮点等方面进

行解读，供参考学习。

一、《条例》出台背景和重大意义

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，也是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发

展环境之一。近年来，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，按

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，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始终

把平安福建建设作为重点工作，实现了社会大局持续安定稳定，

群众安全感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，有力服务保障了全省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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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颁布实施《条例》具有以下三方面重要意义：

首先，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指

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。全面提升平安中国建设科

学化、社会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水平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以

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，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”，党的二

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，创新社会治理体

制机制和手段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先后制定出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

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，明确提出具体要求。制定实施《条例》就

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。

其次，这是提升平安福建法治化水平的现实需要。坚持以法

治方式解决平安建设难点问题，有力提升了平安建设法治化水平。

进入新发展阶段，平安建设内涵外延不断拓展，群众对“大平安”

需求不断升级，十分有必要发挥立法在平安建设中的引领和推动

作用，把平安福建建设法治化成果上升为法律规范，更有力、更

有效地推动平安建设。

再者，这是服务高质量发展、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迫

切需求。1995 年、2011 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先后两次制定修改《福

建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》，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发挥了积极作

用。但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，综治条例所规定的内容要求已不

能适应新时期平安建设的需要。当前，正是福建省持续深化拓展

“三争”行动、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，《条例》的制定实施



- 3 -

将为优化营商环境、保障和改善民生注入强劲的法治动能，为奋

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提供坚实保障。

二、《福建省平安建设条例》的主要内容

《平安建设条例》是我省平安建设法治化的重要成果。《条例》

分为七章，共五十三条，涉及到平安建设的各个方面，体现了建

设更高水平平安福建的新形势新任务。

主要围绕四个方面作出规定：

一是健全平安建设工作机制。平安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

工程，涉及的部门多、领域广。《条例》在总则分别明确了政府、

主管机构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的职责，健全平安建设协调机

制，推动平安建设成员单位协同联动，通过理清职责，为各部门

协同开展工作提供清晰指引和法治保障。

二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。一方面，《条例》规定推进

现代信息技术与平安建设深度融合，健全网格化服务管理体制，

加快形成风险闭环管控机制等，推进立体化、智能化社会治安防

控体系建设；另一方面，《条例》明确将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、打

击电信网络诈骗、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、校园及周边安全管理等

11 个领域作为现阶段防治重点，回应群众关切。

三是构建平安建设共建共治共享格局。《条例》坚持和发展新

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深化运用“四下基层”工作机制，及时预防、

化解矛盾纠纷；规定了建立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领导责任制，提供

多元化解纠纷服务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等内容，将矛盾风险发



- 4 -

现处置在萌芽状态；同时，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力量，推进群团

组织、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平安建设，鼓励和支持平安建设志愿

活动。

四是建立责任监督考核机制。《条例》规定平安建设实行主体

责任制、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，优化考核奖惩机制，并

对考核评价结果运用作出规定，对未履行平安建设工作责任的，

也规定了相应的追责措施。

三、《条例》的特色亮点

一是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，提供法治保障。法治是最好的营

商环境。围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《条例》明确规定，

开展平安建设，必须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，坚持系统治理、依法

治理、综合治理、源头治理与专项治理相结合，运用法治方式谋

划推进工作、破解难题、维护稳定；要求各级各部门强化法治思

维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和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；明确每年 3月

为平安福建宣传月，全面加强法治宣传教育，为深化平安福建建

设夯实法治基础。

二是聚焦深化法治政府建设，明晰各方责任。结合平安建设

涉及领域广、参与部门多的特点，《条例》加强对平安建设的顶层

设计和统筹谋划，首次明确平安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平安建设主管

机构的职责，进一步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相关部门在基础建

设、风险防控、重点领域治理、社会参与等方面的职责任务，推

动各方形成齐抓共管合力；进一步优化平安建设责任体系，对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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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奖惩和责任追究作出规定，推动平安建设考核评价机制更加科

学有效。

三是聚焦回应群众关切，解决急难愁盼。深化平安建设，既

要治标，着力解决突出问题；又要治本，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。

《条例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聚焦平安建设中存在的重点难点和

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，明确将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、打击

治理电信网络诈骗、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、校园及周边安全管理、

沿海及海上治安管理、铁路护路联防等 11 个领域作为现阶段重点

防治和专项治理内容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深化运用

“四下基层”工作机制，明确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

建设，强化资源力量整合，推动群众化解矛盾纠纷“最多跑一地”。

四、人民调解在福建省平安建设中发挥了哪些作用？

人民调解作为一项独特的、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，是我

国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。近年来，

我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不断推进

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。

一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的主渠道作

用。组织开展“千所（司法所）万会（调委会）大调解”专项行

动，全省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和广大人民调解员年均化解矛盾纠纷

40 多万件，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、稳控在当地。

二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

中的基础性作用。持续完善人民调解与行政裁决、行政复议、仲



- 6 -

裁、诉讼、法律监督的衔接机制，统筹协调各类资源，有效缓解

行政和司法资源紧缺，最大限度方便群众、减轻负担。

三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。

人民调解具有遍布城乡、植根基层、面向群众的独特优势。组织

广大人民调解员围绕平安建设主线，深入开展纠纷化解、法治宣

传、法律服务等工作，积极助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

代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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